
 

 

 
 

公安执法业务大全1

祁宏建  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安执法业务大全1/祁宏建编 呼和

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204-04336-7 
公  本  公安业务 执法管理 汇编 

D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4235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010010)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1092  1/32 印张 180  字数 2 200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1 000 册 

书号 ISBN 7-204-04336-7/ D 03 

定价 598.00 元



 

I 

目  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在居留地所在国无合法 

居留权的我国公民的离婚诉讼文书的效力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人工授精 

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的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我国公民周芳洲向我国法院申请 

承认香港地方法院离婚判决效力 我国法院应否 

受理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受欺骗抚养 

非亲生子女离婚后可否向女方追索抚育费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美籍华人曹信宝与我 

公民王秀丽结婚登记有关问题的复函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 

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用  

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 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 

离婚判决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养法 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  

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II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离婚时协议一方不负担子女抚养费  

经过若干时间他方提起要求对方负担抚养费的诉讼  

法院如何处理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年老 无子女的人 能否按婚姻法 

第二十三条类推 判决有负担能力的兄弟姐妹承担 

扶养义务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父母与继子女形成的权利义务 

关系能否解除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吴乱能否与养孙之间 

解除收养关系的请示的电话答复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田海和诉田莆民  

田长友扶养费一案的电话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夫妻一方死亡另一方 

将子女送他人收养是否应当征得愿意并有能力抚养 

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同意的电话答复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对周德兴诉周阿金  

杭根娣解除收养关系一案的电话答复 .......................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实施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继承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处理农村五保对象遗产 

问题的批复..............................................................  



 

III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对晋秀月与李小香  

李五常继承一案的处理意见的电话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冯群英与覃国义  

覃国伦房屋继承纠纷申诉案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台湾的合法继承人其继承权 

应否受到保护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招远县陆许氏遗产 

应由谁继承的电话答复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分家析产的房屋再立遗嘱 

变更产权 其遗嘱是否有效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土改后不久被收养的子女能否 

参加分割土改前的祖遗房产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成年的养子女 其养父在国外 

死亡后回生母处生活 仍有权继承其养父 

的遗产的批复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共有人立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 

部分有效处分他人的财产部分无效的批复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权从未变更过的祖遗房下掘获 

祖辈所埋的白银归谁所有问题的批复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土改时部分确权 部分未确权 

的祖遗房产应如何继承问题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权人生前已处分的房屋死后 

不宜认定为遗产的批复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钱伯春能否继承和尚 



 

IV 

钱定安遗产的电话答复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承开始时继承人未表示放弃 

继承遗产又未分割的可按析产案件处理的批复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王安贵诉王景斋继承案 

的电话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金能否作为被保险人 

遗产的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 

名义同居生活一方死亡后另一方有无继承其遗产 

权利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盲人刘春和生前从事 

算命 所积累的财产死后可否视为非法所得加以 

没收的电话答复 .......................................................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汤真发诉刘天权继承 

一案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汤真发诉刘天权继承 

一案的复函...........................................................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王敬民诉胡宁声房屋 

继承案的复函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继承人死亡后没有法定继承人 

分享 遗产人能否分得全部遗产的复函.................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 

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的通知...  



 

V 

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  

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公安机关业务管理与执法实务全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在居留地所在

国无合法居留权的我国公民的离婚诉讼文书

的效力的复函 
1991年 4月 28日 

1991 民他字第 3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关于我驻加拿大使领馆对非法在加拿大居

住的我国公民姚开华寄给人民法院的离婚诉讼文书

不予办理公证 如何确认其诉讼文书效力的请示收

悉  

经我们研究并征求了外交部领事司的意见认为

因私出境后 在居留地所在国无合法居留权的我国公

民 为离婚而要求我使领馆办理诉讼文书公证的 由

于其诉讼文书是在国内使用 与其非法居留地不发生

关系 也不涉及我与该国关系 可在从严掌握的前提

下 按有关规定予以办理  

据此 你院可告知姚开华按照上述精神办理公证

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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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人

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的函 
1991年 7月 8日  

 1991 民他字第 12号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冀法 民 1991 43号 关于夫妻离婚后

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请示报告

收悉  

经研究 我们认为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双方

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 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

婚生子女 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适用 婚姻法

的有关规定  

以上意见 供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我国公民周芳洲向我国

法院申请承认香港地方法院离婚判决效力 我

国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 
1991年 9月 20日   

1991 年民他字第 43号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 1991 民复字第 5号请示收悉  

经研究 我们同意你院意见 即 我国公民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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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承认香港地方法院关于

解除英国籍人卓见与其婚姻关系的离婚判决的效力

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受理后经审查 如该判决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

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 可裁定承认其法律效力  

此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

受欺骗抚养非亲生子女离婚后可否向女方追

索抚育费的复函 
1992年 4月 2日  

 1991 民他字第 63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 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受欺骗抚养非

亲生子女离婚后可否向女方追索抚养费的请示 收

悉  

经研究 我们认为 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

与他人通奸生育子女 隐瞒真情 另一方受欺骗而抚

养了非亲生子女 其中离婚后给付的抚育费 受欺骗

方要求返还的 可酌情返还 至于在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受欺骗方支出的抚育费用应否返还 因涉及的问题

比较复杂 尚需进一步研究 就你院请示所述具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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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言 因双方在离婚时 其共同财产已由男方一人

分得 故可不予返还  
以上意见供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关于美籍华人曹

信宝与我公民王秀丽结婚登记有关问题的复

函 
1993年 1月 22日 

1993 法民字第 2号 

民政部婚姻管理司  

你司 1991年 12月 24日民婚字 1991 60号函

及转来宁波市民政局 关于美籍华人曹信宝与我公民

王秀丽结婚登记有关问题的请示 收悉  

经研究 答复如下  

一 与中国公民结婚的外国人 包括外籍华人

由外国法院判决离婚后 在中国境内又申请与中国公

民结婚的 如果前一婚姻关系的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

未经我人民法院确认 该外国人则应就前一婚姻关系

的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 经人民

法院裁定承认后 婚姻登记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审查无

误才能予以婚姻登记  

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 没有时间限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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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忻清菊不服美国法院对其与曹信宝离婚所

作判决的情况下 曹在中国境内又申请与王秀丽登记

结婚 是违反我国有关法律的 该 结婚登记 应依

法予以撤销  

但现在曹信宝与忻清菊已经由人民法院调解离

婚 其与王秀丽的 结婚登记 是否撤销 请你们酌

情处理  

以上意见 供参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1993年 11月 3日  法发 1993 30号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对子女抚养问题 应当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

条及有关法律规定 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保障子

女的合法权益出发 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

条件等具体情况妥善解决  

根据上述原则 结合审判实践 提出如下具体意

见 1 两周岁以下的子女 一般随母方生活  

母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随父方生活 1 患

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 子女不宜

与其共同生活的 2 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 而



公安机关业务管理与执法实务全书 

 

父方要求子女随其生活的 3 因其他原因 子女确

无法随母方生活的  
2 父母双方协议两周岁以下子女随父方生活

并对子女健康成长无不利影响的 可予准许  

3 对两周岁以上未成年的子女 父方和母方均

要求随其生活 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予优先考

虑 1 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

2 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 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

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 3 无其他子女 而另一方有

其他子女的 4 子女随其生活 对子女成长有利

而另一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

病 或者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 不宜与

子女共同生活的  

4 父方与母方抚养子女的条件基本相同 双方

均要求子女与其共同生活 但子女单独随祖父母或外

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 且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要求并且

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 可作为子

女随父或母生活的优先条件予以考虑  
5 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

随母生活发生争执的 应考虑该子女的意见  

6 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 父母双方



公安机关业务管理与执法实务全书 

 

协议轮流抚养子女的 可予准许  

7 子女抚育费的数额 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
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际生活水平确定  

有固定收入的 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月总收入的百

分之二十至三十的比例给付  

负担两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 比例可适当提高

但一般不得超过月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  

无固定收入的 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

或同行业平均收入 参照上述比例确定  

有特殊情况的 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  

8 抚育费应定期给付 有条件的可一次性给付  

9 对一方无经济收入或者下落不明的 可用其

财物折抵子女抚育费  

10 父母双方可以协议子女随一方生活并由抚养

方负担子女全部抚育费  

但经查实 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

所需费用 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 不予准许  

11 抚育费的给付期限 一般至子女十八周岁为
止  

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 以其劳动收入为主

要生活来源 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 父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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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给付抚育费  

12 尚未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下列情形之一
父母又有给付能力的 仍应负担必要的抚育费 1

丧失劳动能力或虽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但其收入不

足以维持生活的 2 尚在校就读的 3 确无独立

生活能力和条件的  

13 生父与继母或生母与继父离婚时 对曾受其

抚养教育的继子女 继父或继母不同意继续抚养的

仍应由生父母抚养  

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 施行前 夫或妻

一方收养的子女 对方未表示反对 并与该子女形成

事实收养关系的 离婚后 应由双方负担子女的抚育

费 夫或妻一方收养的子女 对方始终反对的 离婚

后 应由收养方抚养该子女  

15 离婚后 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 或

者子女要求增加抚育费的 应另行起诉  

16 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应予支持  
1 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因

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的 2 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

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 或其与子女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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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的 3 十周岁以

上未成年子女 愿随另一方生活 该方又有抚养能力

的 4 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  

17 父母双方协议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 应予准

许  

18 子女要求增加抚育费有下列情形之一 父或

母有给付能力的 应予支持  

1 原定抚育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

水平的 2 因子女患病 上学 实际需要已超过原

定数额的 3 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的  

19 父母不得因子女变更姓氏而拒付子女抚育

费  

父或母一方擅自将子女姓氏改为继母或继父姓

氏而引起纠纷的 应责令恢复原姓氏  

20 在离婚诉讼期间 双方均拒绝抚养子女的

可先行裁定暂由一方抚养  

21 对拒不履行或妨害他人履行生效判决 裁定

调解中有关子女抚养义务的当事人或者其他人 人民

法院可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零

二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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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

公房使用 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 的通知 
1996年 2月 5日  法发 1996 4号 

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各级军事法院 各铁路运输

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 各海事法院  

现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

用 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 印发给你们 请贯彻执行  

执行中有何问题 请及时报告我院  

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中公房使

用 承租若干问题的解答(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 791次会议讨论通过)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对公房使用 承租问题应

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中华人民共和

国婚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和其

他有关法律规定 坚持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 儿童合

法权益等原则 考虑双方的经济收入 实事求是 合

情合理地予以解决  

现将审判实践中提出的一些问题 根据有关法律

的规定 解答如下  

一 问 在离婚案件中 当事人对公房的使用

承租问题发生争议 人民法院可否予以处理?答 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